附件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和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 

渝府办发〔2019〕63号 
　
各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有关单位： 
　　为切实加强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管理，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关于印发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的通知》（国办秘函〔2019〕19号）要求，经市政府同意，现将《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以下简称《检查指标》）和《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以下简称《考核指标》）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工作要求，请一并贯彻落实。 
　　一、加强组织领导 
　　各区县（自治县，以下简称区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管理工作，加强组织领导，明确责任分工，完善工作机制，做好经费保障，配齐配强人员，切实履行好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监督考核责任，确保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健康有序运行。 
　　二、建立常态化监管机制 
　　各区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建立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季度普查常态化机制，对照《检查指标》，每季度对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进行全面检查，对政务新媒体进行抽查，并于每季度第2个月15日前将检查整改情况形成书面报告报送市政府办公厅；每年度对照《考核指标》，对有关监管工作开展自查，形成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报告，于下一年度1月15日前报送市政府办公厅。 
　　三、严格开展检查考核 
　　市政府办公厅每季度对全市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运行情况进行抽查，每年度对各区县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和有关单位监管工作进行考核，抽查和考核结果将进行通报。政府网站和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情况将纳入区县政府经济社会发展和市级部门目标管理年度绩效考核。  
　　  
　　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19年6月5日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检查指标 
　　  
指标说明： 
　　本指标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单项否决指标，适用于所有政府网站、政府系统的政务新媒体；第二部分为扣分指标，第三部分为加分指标，适用于区县政府门户网站和市政府部门网站。扣分指标分值为100分，加分指标分值为30分。 
　　对政府网站检查时，如网站出现单项否决指标中的任意一种情形，即判定为不合格网站，不再对其他指标进行评分。如网站不存在单项否决问题，则对扣分指标进行评分，如评分结果低于60分，判定为不合格网站；高于80分，则进入加分指标评分环节，最后得分为第二、三部分得分之和。其中，采用扣分方式评分的，单项指标扣分之和不超过本项指标总分值。对于没有对外服务职能的部门，不检查其网站涉及办事服务的指标，对扣分指标评分时以75分为满分，结果乘以4/3为第二部分得分。 
　　对政务新媒体检查时，如政务新媒体出现单项否决指标中的任意一种情形，则判定为不合格。 
　　一、单项否决 
	检查对象
	指标
	评    分    细    则

	政府网站
	安全、泄密事故等严重问题
	1．出现严重表述错误。

2．泄露国家秘密。

3．发布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等内容。

4．对安全攻击（如页面被挂马、内容被篡改等）没有及时有效处置造成严重安全事故。

5．存在弄虚作假行为（如伪造发稿日期等）。

6．因网站（包括政府系统公开信箱）建设管理工作不当引发严重负面舆情。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政府网站
	站点无法访问
	监测1周，每天间隔性访问20次以上，超过（含）15秒网站仍打不开的次数累计占比超过（含）5%，即单项否决。

	
	首页不更新
	监测2周，首页无信息更新的，即单项否决。

如首页仅为网站栏目导航入口，所有二级页面无信息更新的，即单项否决。

（注：稿件发布页未注明发布时间的视为不更新，下同。）

	
	栏目不更新
	1．监测时间点前2周内的动态、要闻类栏目，以及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的通知公告、政策文件类一级栏目，累计超过（含）5个未更新。

2．应更新但长期未更新的栏目数量超过（含）10个。

3．空白栏目数量超过（含）5个。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互动回应差
	1．未提供网上有效咨询建言渠道（网上信访、纪检举报等专门渠道除外）。

2．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对网民留言应及时答复处理的政务咨询类栏目（在线访谈、调查征集、网上信访、纪检举报类栏目除外）存在超过3个月未回应有效留言的现象。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服务不实用
	1．未提供办事服务。

2．办事指南重点要素类别（包括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请条件、办理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机构、收费标准、办理时间、联系电话、办理流程）缺失4类及以上的事项数量超过（含）5个。

3．事项总数不足5个的，每个事项办事指南重点要素类别（包括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请条件、办理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机构、收费标准、办理时间、联系电话、办理流程）均缺失4类及以上。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注：对没有对外服务职能的部门，不检查其网站该项指标。）

	政务新媒体
	安全、泄密事故等严重问题
	1．出现严重表述错误。

2．泄露国家秘密。

3．发布或链接反动、暴力、色情等内容。

4．因发布内容不当引发严重负面舆情。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政务新媒体
	内容不更新
	1．监测时间点前2周内无更新。

2．移动客户端（APP）无法下载或使用，发生“僵尸”“睡眠”情况。

	
	互动回应差
	1．未提供有效互动功能。

2．存在购买“粉丝”、强制要求群众点赞等弄虚作假行为。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二、扣分指标（10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    分    细    则
	分值

	发布解读

（31分）
	概况信息
	1．未开设概况信息类栏目的，扣2分。

2．概况信息更新不及时或不准确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

（注：对市政府部门网站不检查该项指标。）
	2

	
	机构职能
	1．未开设机构职能类栏目的，扣2分。

2．机构职能信息不准确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

（注：市政府部门网站未开设机构职能类栏目扣4分，信息不准确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最多扣4分。）
	2

	
	领导信息
	1．未开设领导信息类栏目的，扣2分。

2．领导姓名、简历等信息缺失或不准确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
	2

	
	动态要闻
	1．未开设动态要闻类栏目的，扣5分。

2．监测时间点前2周内未更新的，扣5分。
	5

	
	政策文件
	1．未开设政策文件类栏目的，扣5分。

2．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政策文件类一级栏目未更新的，扣5分。
	5

	
	政策解读
	1．未开设政策解读类栏目的，扣5分。

2．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政策解读类一级栏目未更新的，扣5分。
	5

	
	解读比例
	随机抽查网站已发布的3个以本地区本部门或本地区本部门办公室名义印发的涉及面广、社会关注度高的政策文件，被解读的文件数量每少一个，扣1分。

（注：不足3个的则检查全部文件。）
	3

	
	解读关联
	随机抽查网站已发布的3个解读稿：未与被解读的政策文件相关联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该政策文件未与被抽查解读稿相关联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

（注：不足3个的则检查全部解读稿。）
	3

	发布解读

（31分）
	其他栏目
	1．其他栏目存在空白的，每发现一个，扣2分。

2．其他栏目存在应更新未更新的，每发现一个，扣1分。

（注：因空白、应更新未更新等原因已按其他指标扣分的，本指标项下不重复扣分。）
	4

	办事服务

（25分）
	事项公开
	未对办事服务事项集中分类展示的，扣3分。
	3

	
	在线申请
	1．未提供在线注册功能或提供注册功能但用户（含异地用户）无法注册的，扣5分。

2．注册用户无法在线办事的，扣5分。
	5

	
	办事统计
	1．未公开办事统计数据的，扣2分。

2．监测时间点前1个月内未更新的，扣1分；3个月内未更新的，扣2分。
	2

	
	办事指南
	随机抽查5个办事服务事项：

1．事项无办事指南的，每发现一个，扣4分。

2．提供办事指南，但重点要素类别（包括事项名称、设定依据、申请条件、办理材料、办理地点、办理机构、收费标准、办理时间、联系电话、办理流程）缺失的，每发现一处，扣0.5分。

3．办理材料格式要求不明确的（如未说明原件/复印件、纸质版/电子版、份数等），每发现一个存在该问题的事项，扣1分。

4．存在表述含糊不清的情形（如“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提交的其他材料”等表述），每发现一个存在该问题的事项，扣2分。

5．办事指南中提到的政策文件仅有名称、未说明具体内容的，每发现一个存在该问题的事项，扣0.5分。

（注：不足5个的则检查全部事项。）
	8

	
	内容准确
	随机抽查5个办事指南，信息（如咨询电话、投诉电话等）存在错误，或与实际办事要求不一致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

（注：不足5个的则检查全部指南。）
	 

5

	
	表格样表
	随机抽查2个办事指南，要求办事人提供申请表、申请书等表单但未提供规范表格获取渠道的，每发现一个存在该问题的办事指南，扣1分。
	2

	互动交流

（23分）
	信息提交
	存在网民（含异地用户）无法使用网站互动交流功能提交信息问题的，扣7分。
	7

	
	统一登录
	网站各个具有互动交流功能的栏目（网上信访、纪检举报等专门渠道除外）提供的注册登录功能，未实现统一注册登录的，扣3分。
	3

	
	留言公开
	1．咨询建言类栏目（网上信访、纪检举报等专门渠道除外）对所有网民留言都未公开的，扣6分。

2．随机抽查5条已公开的网民留言，未公开留言时间、答复时间、答复单位、答复内容的，每发现一处，扣1分。

3．监测时间点前2个月内未更新的，扣3分。

4．未公开留言受理反馈情况统计数据的，扣3分。

（注：不足5条的则检查全部留言。）
	6

	
	办理答复
	1．咨询类问题未在5个工作日内答复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2．答复内容质量不高，有推诿、敷衍等现象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3．未严格履行“三审三校”程序的，每发现一次，扣2分。
	7

	功能设计

（21分）
	域名名称
	1．域名不符合规范的，扣1分。

2．网站未以本地区本部门名称命名的，扣1分。

3．网站名称未在全站页面头部区域显著展示的，扣1分。
	3

	
	网站标识
	未在全站页面底部功能区清晰列明党政机关网站标识、网站标识码、ICP备案编号、公安机关备案标识、网站主办单位、联系方式的，每缺一项，扣0.5分。
	3

	
	可用性
	1．首页上的链接（包括图片、附件、外部链接等）打不开或错误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如首页仅为网站栏目导航入口，则检查所有二级页面上的链接。

2．其他页面上的链接（包括图片、附件、外部链接等）打不开或错误的，每发现一处，扣0.1分。
	1

	
	“我为政府网站找错”
	1．未在首页底部功能区规范添加“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入口的，扣1分。

2．未在其他页面底部功能区规范添加“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入口的，每发现一处，扣0.2分。
	1

	
	
	1．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存在网民留言超过3个工作日未答复的，每发现一条，扣1分。

2．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存在答复内容质量不高，有推诿、敷衍等现象的，每发现一条，扣1分。
	3

	功能设计

（21分）
	站内搜索
	1．未提供全站站内搜索功能或功能不可用的，扣4分。

2．随机选取4条网站已发布的信息或服务的标题进行测试，在搜索结果第一页无法找到该内容的，每条扣1分。

3．未对搜索结果进行分类展现的（如按照政策文件、办事指南等进行分类），扣1分。
	4

	
	一号登录
	注册用户在各个功能板块（网上信访、纪检举报等专门渠道除外）无法一号登录的，扣2分。
	2

	
	页面标签
	1．随机抽查5个内容页面，无站点标签或内容标签的，每个扣0.1分。

2．随机抽查5个栏目页面，无站点标签或栏目标签的，每个扣0.1分。
	1

	
	兼容性
	使用主流浏览器访问网站，不能正常显示页面内容的，每类扣1分。
	2

	
	IPv6改造
	未按照要求完成IPv6改造的，扣1分。
	1


三、加分指标（30分）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评    分    细    则
	分值

	信息发布

（7分）
	数据发布
	1．开设数据发布类栏目并在监测时间点前3个月内有更新的，得2分；监测时间点前3—6个月内有更新的，得1分。

2．监测时间点前6个月内，通过图表图解等可视化方式展现和解读数据的，得1分。

3．定期更新数据集，并提供下载功能或可用数据接口的，得1分。
	4

	
	解读回应
	随机抽查3个不同文件的解读稿，通过新闻发布会、图表图解、音视频或动漫等形式解读的，每个得1分。
	3

	办事服务

（6分）
	服务功能
	1．提供服务评价功能的，得1分。

2．公布服务评价结果的，得1分。
	2

	
	服务内容
	针对重点服务事项，整合相关资源，细化办理对象、条件、流程等，提供专题或集成服务。提供3项及以上的，得2分；提供1至2项的，得1分。
	2

	
	服务关联
	随机抽查2个办事服务事项，涉及的政策文件依据均准确关联至本网站政策文件库的，得2分。
	2

	互动交流

（8分）
	实时互动
	模拟用户进行1次简单常见问题咨询：咨询后一个工作日内答复且内容准确的，得3分；提供实时智能答问功能且内容准确的，得2分。
	5

	
	调查征集
	1．提供在线调查征集渠道（不含电子邮件形式），且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开展活动超过（含）6次的，得2分。

2．监测时间点前1年内开展的调查征集活动结束后1个月内均公开反馈结果的，得1分。
	3

	功能设计

（6分）
	智能搜索
	1．提供关键词模糊搜索功能的，得1分。

2．根据搜索关键词聚合相关信息和服务功能，实现“搜索即服务”的，得1分。

3．随机选取本地区、本部门下级网站上的2条信息或服务的标题：通过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搜索进行测试，能够在搜索结果第一页找到该内容的，每条得1分。
	4

	
	用户空间
	注册用户可在用户主页下浏览其在本网站咨询问题、办事服务等历史信息的，得2分。
	2

	创新发展

（3分）
	——
	通过政府网站服务中心工作、方便社会公众的做法突出，并获得本地区、本部门主要领导同志肯定的，加3分。
	3


 
政府网站与政务新媒体监管工作年度考核指标
指标说明：
本指标分为三部分，单项否决指标、扣分指标和加分指标。扣分指标分值为100分，加分指标分值为20分。
本指标考核对象为各区县政府办公室和市政府各部门办公室。具体评分方式为：如监管工作出现单项否决指标中的任意一种情形，判定为不合格，不再对其他指标进行评分。如不存在单项否决指标所描述的问题，则对扣分指标进行评分，如结果低于60分，判定为不合格；高于80分，则进入加分指标评分环节，最后得分为扣分、加分指标得分之和。其中，采用扣分方式评分的，单项指标扣分之和不超过本项指标总分值。
	类型
	指标
	评    分    细    则
	分值

	单项否决
	——
	1．在国务院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开展的抽查中本地区、本部门多个政府网站或政务新媒体因出现严重表述错误被判定为不合格。

2．在国务院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开展的抽查中因其他原因本地区政府网站被判定为不合格超过（含）1个，或政务新媒体被判定为不合格超过（含）5个；在国务院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开展的抽查中因其他原因本部门政府网站被判定为不合格超过（含）1个，或政务新媒体被判定为不合格超过（含）2个。

3．未按季度组织开展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普查工作。

4．在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管理工作中存在弄虚作假行为。

上述情况出现任意一种，即单项否决。
	——

	扣分指标

（100分）
	定期汇报
	未建立健全汇报制度，区县政府、市政府部门分管领导未定期听取政府网站（包括政府系统公开信箱）和政务新媒体工作汇报的，扣5分。
	5

	
	通报整改
	通报公开之日起1周内对问题仍未整改，或整改不到位的，扣10分。
	10

	
	季度抽查
	1．本地区、本部门未按季度组织开展政务新媒体抽查的，扣10分。

2．本地区、本部门按季度组织开展的政务新媒体抽查比例未达到50%的，每次扣5分。
	10

	
	考核评价
	未将政府网站、政务新媒体工作纳入政府年度绩效考核的，扣10分。
	10

	
	全面监管
	政府网站未纳入监管范围的，每发现一个，扣2分。
	5

	
	网民监督
	随机抽查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未全站规范添加“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入口的，每发现一个，扣2分。
	5

	
	
	对上一年度网民通过“我为政府网站找错”平台提交的留言，未办结的，每发现一条，扣3分；超过一个月办结的，每发现一条，扣2分。
	10

	
	集约整合
	网站已报关停却未关停，或关停后内容未迁移至上级网站的，每发现一个，扣5分。
	20

	
	年度报表
	1．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监管年度报表未在本单位政府网站首页发布的，扣5分。

2．网站监管年度报表晚于1月31日发布的，扣2分。
	5

	
	
	随机抽查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

1．网站工作年度报表未在本网站首页发布的，每发现一个，扣2分。

2．网站工作年度报表晚于1月31日发布的，每发现一个，扣1分。

3．网站工作年度报表已在本网站首页发布但未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发布的，每发现一个，扣1分。
	10

	
	网站域名
	1．随机抽查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域名不符合规范的，每发现一个，扣2分。

2．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已停止运营，但未按规定注销的，每发现一个，扣2分。
	10

	加分指标

（20分）
	——
	1．在国务院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开展的抽查中，上一年度合格率均达100%的地区，加5分。

2．上一年度“我为政府网站找错”网民留言按期办结率达100%的，加4分。

3．本地区、本部门政府网站均迁移至集约化平台，实现资源优化融合、数据互认共享、管理统筹规范的，加8分。

4．区县政府门户网站的公开、办事、互动等功能与区县融媒体平台对接，提供内容、延伸发布取得较好效果的，加3分。

（注：各地区、各部门可自行报送加分指标相关内容，市政府办公厅将对上报内容进行复核。）
	20


